江西财经大学安全施工告知书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为贯彻执行国家安全生产“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和地方行业主管部门颁布实施的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及各项规定，明确施工方安全生产责任，确保施工安全，现告知于你单位各类安全生产有关事项。具体如下：
一、安全生产

1  施工单位需遵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及建设部、当地政府、学校颁发的有关安全管理规定。

2  施工单位需配备至少一名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及各类安全兼职管理人员，负责本工地安全工作。 

3  施工单位需制定工地安全管理制度并确定管理人员及联系方式，以上信息必须上墙并报校园建设处及保卫处备案。
二、安全管理
（一）消防安全

1  施工单位必须严格执行各类防火防爆制度。

2  施工场内任何动火作业期间均应安排专人在现场监工。

3  对易燃、可燃、易爆材料施工方必须进行分类隔离储存，并有专人负责管理。工程内禁止放置易燃、可燃材料，因工程所需，应采取可靠防火措施，废弃材料要及时清除，预防火灾事故的发生。

4  进行电焊、气焊等特殊工种作业的人员必须有国家有关劳动部门核发的上岗许可证，方可进行施工作业，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操作规程。

5  施工场所内应配备足够的消防器材，同时保持完好有效。    

（2） 交通安全

1  施工单位应与保卫处确定好施工车辆通行时间，避开校园交通高峰期。

2  施工单位应在工地附近设置明显的交通引导及警示标识。
3  入校车辆必须缓速慢行，封路施工及大型机械进出场应提前和校区保卫科协商，做好交通指挥。

4  所有进校车辆必须办理车辆临时进出校园通行证，必须遵循车随人走的原则，即施工人员调离工地时应及时向保卫处报告，其所属车辆及时移出校园车辆管理系统。
（3） 用电安全

1  严格执行国家、行业及地方施工现场临时用电规范、标准和安全操作规程，以及学校临时用电相关规定，服从学校安全用电管理，并对所管辖区域的临时用电负全面管理责任。

2  自备电气设备、电缆电线、灭火器、电器配件的厂家资质、产品合格证、使用年限等必须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要求和行业规范规定。

3  固定式配电箱应设置围栏并有明显的安全警示标识。
4  施工人员不得在施工场所内给各类电动车或可拆卸电池充电。 

（4） 治安安全

1  施工现场围挡应完整美观、安全耐用，安全管理员要进行日常安全检查。

2  施工单位应做好基建队伍及人员的源头管理，禁止“三无人员”进入校区，入校人员必须无违法犯罪记录，所有入校施工人员必须根据《江西财经大学临时人员校园安全稳定管理办法（2022 年修订）》办理相关证件及建立人员档案，禁止非施工人员在工地留宿。

3  施工现场禁止聚众打牌、饮酒闹事、传阅违禁用品，禁止施工人员在非施工区域随意走动，严禁和师生、教职工发生冲突。 

三、其他

1  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出现的安全问题应及时向校园建设处及保卫处报告。
2  本告知书未尽事宜，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3  本告知书一式两份，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被告知单位：                       （公章）
法定代表人：

日期：

告知单位： 江西财经大学保卫处      （公章）

日期：


